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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辦理早期療育單位申請自費療育單位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
1. 下年度申請案於「申請當年」11月 30日前公告審查結果，含核可及尚未核可（待補正）

之單位與人員。 

2. 如於「申請當年」（12月 31日前）完成補正，經審查無誤後，核定自下年度 1月 1日起。 

3. 如未及於「申請當年」（12月 31日前）完成補正，經審查無誤後，核定區間自下年度資料

齊備日起至 12月 31日。 

彰化縣政府訪視輔導 

核定/公告審查結果 

申請單位送件 

彰化縣政府受理案件 

彰化縣政府審查 

 當年度新案：當月送件，核定

至多追溯至次月起 

 下年度申請案：於 9 月 30 日

前送件 

 當年度新案審查期間：當月至

次月 

 下年度申請案審查期間：10 月 

 當年度新案：審查完成後公告 

 下年度申請案：11 月 30 日前

公告 


